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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 

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完成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1 月 25 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 2016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拟发行不超过 26亿元公司债券的报告》，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祥鹏航空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鹏航空”）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6 亿元（含）公司债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文汇报》以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拟发行不超过 26 亿元公司债券的

公告》（编号：临 2016-076）。 

2017 年 6 月 20 日，祥鹏航空完成了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7年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6亿元，期限为 5年（2+2+1），同时附第 2 年末及第

4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单位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票面利率为 7.98%。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上公告。 

本期债券由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通过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

资者询价配售，网下申购由祥鹏航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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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

祥鹏航空及子公司债务。 

本期债券的发行根据祥鹏航空于 2017 年 4 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关于核准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604 号）实施。根据《关于核准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祥鹏航空自 2017年 4月 24日起 12个月

内完成首期发行，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 2017 年 4月 24日起 24个月内完成。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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